
113學年第2學期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託部
「財經法制專題實作」課程期末發表

6月19日(四) 活動流程 地點：全人村北棟342教室

13:10-13:20 中原大學法學院姚志明院長致詞

13:20-13: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張玫蓉副總經理致詞

13:30-13:40 與會來賓大合照

13:40-14:10 董事自我交易之效力-以合建契約為中心
發表人：魏子軒、劉雅文、陳沛羽、雷佩璇、莊宜庭

14:10-14:2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蔡森益副理評論

14:20-14:30 中原大學財法系吳許黃捷老師評論

14:30-14:50 中場休息

14:50-15:20 信託受益權與代理之關係-以土建融不動產開發信託消費者之保護為中心
發表人：吳柏叡、李青諺、邱翊惠、朱芷萱、饒明峻

15:20-15: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蔡森益副理評論

15:30-15:40 中原大學財法系吳許黃捷老師評論

15:40-15:50 頒發實習證明

15:50 賦歸

感謝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託部曾接彥協理、中原大學財法系蔡鐘慶老師蒞臨指導。
感謝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蔡森益副理、張麗卿副理、張宏德專員、徐睿涵專員、詹登宇
專員及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蘇欣燕副總經理、楊雅琳協理協助及指導本課程。

信
託
法

民
法

公
司
法

消
費
者

建設
公司

銀
行


	113學年第2學期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託部�「財經法制專題實作」課程期末發表�

